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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70144       证券简称：荷金股份      主办券商：长江承销保荐 

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交易概况 

（一）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行业发展趋势，为优化资产结构，落实公司布局发展战略，公司

拟以 1800万元的价格将全资子公司西藏鑫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

藏鑫旺”）100%股权出售给爱地经贸有限公司、孟稣。本次出售资产后，公司不

再持有西藏鑫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待通过审议流程后正式签署股权转让

协议。 

（二）是否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众公司及

其控股或者控制的公司购买、出售资产，达到下列标准之一的，构成重大资产

重组： 

(一)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二)购买、出售的资产净额占公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

务会计报表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50%以上，且购买、出售的资产总额占公

众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

到 30%以上。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条规定：“（一）购

买的资产为股权的，且购买股权导致公众公司取得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

产总额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资产净额以

被投资企业的净资产额和成交金额二者中的较高者为准；出售股权导致公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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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丧失被投资企业控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分别以被投资企业的资产

总额以及净资产额为准。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购买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

成交金额为准；出售的资产为股权的，其资产总额、资产净额均以该股权的账

面价值为准。 

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52,408,295.20 元，期末净资产为人民币 169,754,040.09 元。西藏鑫旺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资产总额为人

民币 43,683,924.40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17,886,981.00 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净资产的比例为17.31%

和 10.54%。西藏鑫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母公

司财务报表期末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23,126,609.00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

2,670,334.40 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表期

末资产总额、净资产的比例为 9.16%和-1.57%。 

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不存在连续对相关资产进行出售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未达到《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标准，故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出售西藏鑫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关联董事陈志刚已回避表

决。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交易标的是否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 

本次交易标的不涉及开展或拟开展私募投资活动，不是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不会将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私募基金管理业务。 

（六）交易标的不属于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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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标的不属于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

理公司、典当公司、互联网金融公司等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 

二、交易对方的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爱地经贸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85号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85号 

注册资本：10,000,000 

主营业务：销售汽车（含小轿车）；货物陆路运输；木材及其制品加工业务；

预包装食品销售（含冷藏冷冻食品）（食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1 年 01月

17 日）；销售初级农产品、饲料及添加剂、植物生产调节剂、花卉、木材及

制品、橡胶及制品、化肥；化肥、农药、农膜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销售畜产品、皮革、针纺织品、服装、玩具、日用百货、

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装饰材料、化工材料、仪器仪表、汽车零配件、

农业机械、计算机软硬件、电子器件、家用电器、焦碳、棉花；货物仓储；

组织国内展览展示会；经济信息咨询；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培训（以

上项目国家为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业务；经营对销贸易和转口贸易。（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法定代表人：陈志刚 

控股股东：北京敬友明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实际控制人：陈志刚 

关联关系：交易方系公司股东，交易方的法定代表人陈志刚系公司董事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自然人 

姓名：孟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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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路 5号 114 栋 16号 

关联关系：不存在关联关系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易标的情况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西藏鑫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类别：□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股权类资产 □其他 

3、交易标的所在地：拉萨市中和国际城宏发吉曲苑 3-2-6-2 

4、交易标的其他情况 

设立日期：2005年 5月 3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40000741923822M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认缴资本：1800.00 万元人民币 

实缴资本：180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藏鸡养殖；农作物种子批发和零售；预包装食品：肉类熟食制

品、蛋及蛋类制品、粮食、罐头的批发；粮食收购；研究生物工程产品及应用

生物工程技术；销售：试剂、生物原料；销售仪器仪表（不含专项审批项目）、

饲料、农产品、土特产品、畜产品、针纺织品、服装、玩具、日用百货、装饰

材料、建筑材料、花卉、植物生产调节剂；进出口业务（凭行业许可部门有效

资质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拉萨市中和国际城宏发吉曲苑 3-2-6-2 

法定代表人：孟稣。 

交易标的资产权属情况 

标的股权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

及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出售股权导致挂牌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更，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西藏鑫旺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不再并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四、定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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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易标的财务信息及审计评估情况 

根据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中兴华审字（2023）第

170018 号审计报告及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华亚正信评报字

[2023]第 A14-0003 号，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西藏鑫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为 17,886,981.00 元，母公司财务报表净资产为 -

2,670,334.40 元；西藏鑫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为 1,621.53 万元。 

（二）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定价以西藏鑫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评估报

告为依据，交易定价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一致确定。公司本次出售资产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交易定价参考评估价格并结合市场情况，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一致确

定，定价公允、合理。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1、经北京华亚正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所评估的以 2022年 12月 31日为基

准日的西藏鑫旺净资产价值，为 1,621.53 万元，经公司、爱地经贸有限公司、

孟稣三方商定以此评估价格为基础，西藏鑫旺 100%股权（1800 万股）的转让

价格为 1800万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 

2、支付方式： 

（1）鉴于 2018 年公司向爱地经贸有限公司、孟稣收购标的公司时，爱地

经贸有限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1659.36 万股持股比例为 92.22%，孟稣持有标的公

司 140.04 万股持股比例为 7.78%；同时因有 1008 万元政府补贴未全部到位，

公司有 1090 万的转让价款未支付，其中需支付给爱地经贸有限公司爱地经贸

794.36 万元、孟稣 295.64 万元。截止到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签署时，1008 万政

府补贴未全部到位，因此 2018 收购西藏鑫旺时未支付的 1090 万转让款，爱地

经贸有限公司同意豁免 794.36 万元；孟稣同意豁免 155.60 万元，公司仍需支

付 140.04 万元。同时，公司同意豁免爱地经贸有限公司、孟稣保证 1008 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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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补贴到位的义务。 

（2）公司将持有的西藏鑫旺股份 140.04 万股股转让给孟稣，作为收购西

藏鑫旺时需支付给孟稣的转让款（即孟稣本次受让丙方 140.04 万股股权需支

付的 140.04 万元转让款与 2018 年公司收购西藏鑫旺时需支付给孟稣的 140.04

万元转让款对冲）；爱地经贸有限公司受让剩余 1659.96 万股需向公司支付转

让款 1659.96 万元。爱地经贸有限公司需在公司将其持有的西藏鑫旺股权交割

给后 1 年内付清。交割手续完成的标准为西藏鑫旺的股东变更登记为爱地经贸

有限公司、孟稣。 

本次股权转让协议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并由各方签署后生效。 

（二）交易协议的其他情况 

不适用 

六、交易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公司出于业务规划的调整，决定转让公司持有的西藏鑫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符合公司业务布局考虑，对公司未来发展战略及经营

无重大不利影响。 

（二）本次交易存在的风险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大风险。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或者经营活动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

议》； 

（二）《西藏鑫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22 年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书》（中兴

华审字[2023]第 170018号）； 

（三）《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西藏鑫旺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华亚正信评报字[2023]

第 A14-000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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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荷金来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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